附件一：
生命科学学院第十二届“生命之星”评选办法
一、参选对象
[bookmark: _GoBack]   学院13级、14级和15级全体同学。
2、 名额分配
“大志之星”“大爱之星”“大雅之星”，每项类别限四人。
三、评选条件
 1、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思想觉悟，积极为同学服务，关心集体，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2、遵守法规和社会公德，遵守校规校纪，服从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无违纪现象。 
3、积极参加校院各项活动，在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方面成绩突出。
4、受到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校级以上刊物多次发表文章者，党员、学生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并可酌情放宽标准。
5、2016年度至少获院级及其以上荣誉一项。
四、推选要求
（一）“大志之星”要求
1.胸怀祖国，胸怀社会，胸怀远方，有迎难而上的人生志向和态度。
2.有远大理想和较强的责任意识。
3.学习刻苦，成绩在专业前百分之三十。
（二）“大爱之星”要求
1.心存忠诚，爱党、爱国、爱校、爱家，积极向上，助人感恩。
2.热心公益，乐于奉献；在公益活动中有突出表现。
3.孝敬父母，乐于助人；有感人事迹，传播正能量。
（三）“大雅之星”要求
1.为人谦逊有礼，有积淀、有傲骨、不跟风、不媚俗，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2.多才多艺，在文艺方面有突出表现，成绩在专业前百分之三十。
五、评选办法
1、候选人采用集体推荐和个人申请相结合起来的办法。集体推荐由班委会学生干部根据评选标准提出初步意见，经全班评议并经班主任确认后推选出一名推荐人；个人申请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根据情况自主、自愿报名。主要事迹，获奖情况于5月2日中午12：00以前上报院团委(文本格式和电子格式各一份)。逾期不报视为弃权。
2、个人展示。每个候选人利用3分钟时间做自我介绍，可口述或借助幻灯片讲解（使用幻灯片的同学请将幻灯片与主要事迹和获奖情况同一时间交到团委），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3、民主测评：为保证此次评选的公平公正性，评比当日中午确定院学生代表名单。学生代表组成有：院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各班班长、支书，各班学生代表2名（在院团委监督下，由班长或支书随机抽取学生学号，每班2名）。在各候选人介绍完后，由代表公开投票，最后由监票人、计票人统计结果。其中院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团中如有同学是候选人的话，则不再进行增补；各班班长、支书中如有同学是候选人的话，则由该班班委中增补1名学生，但需在团委进行事先登记。
六、评选说明
　  本次活动采取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团委审核、学院批准的方法。
　　1、各班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保证质量，力戒简单化和人情化，确保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发挥榜样作用。
　　2、材料要准确、详实、可信度高，对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参评资格，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3、各班自接通知之日起，要认真组织评选、报名，所有评选人材料及事迹材料须按规定日期报院团委，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弃权。
　  4、我院将对评选出的“生命之星”进行表彰，并有机会至全国著名高校参观学习。
七、本办法解释权归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所有。


